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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1/2021_2022__E6_9C_89_E

5_85_B3_E8_82_A1_E6_c44_71011.htm 随着企业改革的不断深

化，企业投资、改组业务层出不穷，国家税务总局先后制定

了《关于印发的通知》（国税发[1998]97号）和《关于企业股

权投资业务若干所得税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发[2000]118号）

，对解决企业股权投资、改组过程中的企业所得税问题进行

了明确，由于股权投资的处理比较复杂，而且前后两个文件

对于股权投资处理的所得税政策规定又有变化，因此，在执

行中，我们发现有的企业在进行投资业务的企业所得税处理

上出现了一些问题，现结合工作中遇到的具有代表性的案例

提出解决办法如下。 [案例1]母公司对子公司账面长期投

资491万元，持股比例为100%，该长期投资系多年前投入，一

直采用成本法核算。2000年，子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，由会

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，经审计后的所有者权益为3000万元（

子公司成立后未进行过利润分配），母公司根据审计结果调

增长期投资，会计分录如下： 借：长期投资 25 090 000（3000

万元-491万元） 贷：年初未分配利润 25 090 000 审计后，子公

司又进行了资产评估，评估后，确认所有者权益为4100万元

，即增值1100万元，母公司做如下会计分录： 借：长期投资

11 000 000 贷：资本公积 11 000 000 子公司根据协议，按净资

产1：1进行折股（即公司实收资本变为4100万元），之后，

母公司将股权转让64%（还剩余36%），实现收入2624万元，

全部以现金收回，母公司账务处理如下： 借：银行存款 26

240 000 贷：长期投资 26 240 000 由于获得了转让收入，母公



司计算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（该企业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

发实验区内企业，当年按15%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），企业

认为应仅就评估增值纳税，于是，计算出应纳所得税额为：

1100×64%×15%＝105.6（万元） 笔者认为这样计算是不正确

的，按照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股权投资业务若干所得税

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发[2000]118号）规定，企业股权投资转

让所得或损失是指企业因收回、转让或清算处置股权投资的

收入减除股权投资成本后的余额。企业股权投资转让所得应

并入企业的应纳税所得，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。 确认股权投

资转让所得的关键是如何确定股权投资转让的收入和股权投

资成本，此例中，股权投资转让的收入很显然是2624万元，

那股权投资成本呢，按照《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》（国

税发[2000]84号）第七条规定：纳税人的存货、固定资产、无

形资产和投资等各项资产成本的确定应遵循历史成本原则。

也就是计税投资成本为初始投资成本，是投资者入股时向企

业实际交付的出资金额。此例中，转让64%股权部分对应的

股权投资成本应为314.24万元（491× 64%），而不是母公司

的会计投资成本，母公司的会计投资成本已由491万元增加

到4100万元。 因此，正确的计算过程应为： [2624-（491

×64%）]×15%＝346.464（万元） 即企业用转让收入2624万

元减去其对应的计税投资成本314.24万元（491×64%），乘

以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税率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
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